附件
健身器材电性能测试设备参数要求

各位供应商： 

厦门市产品质量监督检验院现对以下项目编号为XM2025-XJ0026进行询价采购，现邀请贵单位就以下采购项目内容进行报价。
一、项目内容
1、质量要求：供方提供的转运装置必须为全新出厂的、质量合格的产品，应符合买方所确定的所有技术参数要求。

2、设备需求清单

	序号
	名    称
	单位
	数量

	1
	电子负载
	套
	1

	2
	弹簧冲击锤
	套
	1

	3
	儿童试验指
	套
	1

	4
	直型试验指
	套
	1

	5
	试验销
	套
	1

	6
	滑动变阻器
	套
	2

	7
	调压器
	套
	2

	8
	记录仪数据采集模块
	套
	2


3、产品技术要求

（一）技术要求
1、电子负载     1套

1.1电压、电流和功率：电压量程为500V，电流量程为15A，功率为300W；

1.2分辨率：电压测量分辨率高达10mV，电流分辨率为0.01mA（10μA），在0-3A量程下电流分辨率为0.1mA，在0-15A量程下电流分辨率为1mA；

1.3测量速度：电压/电流测量速度最高可达50kHz；

1.4工作模式：提供CR-LED/CC/CV+CC/CR/CW等工作模式；

1.5动态模式：CC动态模式最高可达20kHz；

1.6PWM调光输出：具有可调频率、占空比的PWM调光输出口，频率范围为20Hz-2kHz；

1.7接口：内置USB/RS232接口，支持VISA/USBTMC/SCPI协议。
2、弹簧冲击锤     1套
符合标准IEC60068-2-75要求，冲击能量0.5J；材质304不锈钢+尼龙。

3、儿童试验指     1套

符合标准IEC61032试具18要求，材质304不锈钢+尼龙。

4、直型试验指     1套
符合标准IEC61032试具11要求，材质304不锈钢+尼龙。

5、试验销     1套
符合标准IEC61032试具13要求，材质304不锈钢+尼龙。

6、滑动变阻器     2套
6.1最大电流：1A；

6.2电阻调节范围:0～100Ω连续可调；

6.3最大阻值误差：±3%；

6.4电阻丝材质：康铜丝；

6.5电阻管材质：陶瓷管(直径 64mm）；

6.6尺寸：长265mm，宽90，高 145mm。

7、调压器     2套
7.1调压器规格：5kW；

7.2最大电流：20A。

8、记录仪数据采集模块     2套

8.1能配合GP20无纸记录仪使用；

8.2测量应用：DC电压、DC电流(连接外部分流电阻)、热电偶；

8.3兼容热电偶类型：R, S, B, K, E, J, T, N, W, L, U等；

8.4通道数：每模块10个通道；

8.5扫描间隔：100/200/500ms, 1/2/5s；

8.6端子类型：压接端子；

8.7输入电路和内部电路之间耐电压：不少于3000VAC、1分钟；模拟输入通道之间耐电压：不少于1000VAC、1分钟； 

8.8绝缘电阻：在以太网端口、各绝缘端子与地之间：≥20MΩ（500VDC时），能和具备提手和接市电的主机使用；

8.9典型值精度：

T型热电偶：(0.0～400)℃：±0.2℃；(-200～0.0)℃：±(读数的0.10%+0.2℃)；

K型热电偶：(0.0～500)℃：±0.2℃；(-200～0.0)℃：±(读数的0.15%+0.2℃) ；

8.10具备使用两个不同扫描间隔，单台设备同时实现双周期测量。
（二）商务要求
1、交货时间：合同签订后60天内。

2、售后服务要求：保修期不低于1年。
3、价格要求：

1）货物总报价不超出30000元；否则报价无效。

2）报价包括运费、包装费、现场搬运费、安装调试、产品首次检测/计量费、售后服务费及其它一切相关费用。 

3）所开具发票必须为一般纳税人增值税专用发票（13%税点）。

4、付款方式

设备到货并验收合格后，甲方根据乙方开具的合同总价100%的一般纳税人增值税发票、验收合格报告后的20个日历日内向乙方支付100%货款。

（三）报价文件应至少包括以下部分，否则报价无效：

1、报价单（须加盖单位公章），格式详见附件

2、营业执照

二、报价须知

（一）报价方式： 

1、本项目以电子邮件报价形式进行报价,即报价人应当在报价截止时间前向指定邮箱lihui@xmzjy.org及wujintai@xmzjy.org发送经报价人盖章扫描的报价文件，邮件主题需体现项目编号。报单价一次报出，不得更改,填写后不得涂改挖补,否则报价无效。
2、报价单必须在2025年11月10日（周一）17点30分（报价截止时间）之前发送至我院指定邮箱；报价开启时间为2025年11月11日（周二）8点00分。报价供应商无需到场。

（二）出现以下情况之一的，报价无效：

1、报价文件内容不完整的；

2、超过报价截止时间提交报价的；

3、报价方式不符合本报价须知要求的；

4、报价人有弄虚作假或串标、围标等违法行为的；

5、报价文件不能实质性响应本询价函的。

6、报价人或其法定代表人不得被列入经营异常名录或严重违法失信企业名单或严重失信主体名单等情形。

7、报价人不得存在其他法律法规认定报价无效的情形。

（三）确定成交供应商原则：根据实质性响应本项目询价要求且报价最低的原则确定成交供应商。

（四）报价人一旦递交报价文件，即视为认可本询价方式及报价须知的所有内容。

（五）同一品牌认定标准：如果有多家报价人所报电子负载为同品牌，无论其他品目号产品报价的品牌是否一样，均只能视为一家，此外其他情形均不认定为同品牌。

厦门市产品质量监督检验院
2025年11月5日

报价单（参考）
报价人名称：                          项目编号∶XM2025-XJ0026                     货币单位：元
	合同包
	货物名称
	品牌及规格型号
	数量
	报价(现场交货价)
	交货期
	备注

	
	
	
	
	
	
	

	
	
	
	
	
	
	

	
	
	
	
	
	
	

	
	
	
	
	
	
	

	
	
	
	
	
	
	

	总价：大写：                                            小写：               

	所报价设备满足本项目（编号为XM2025-XJ0026）所有技术参数要求。


报价人提交的报价文件中与本询价函的要求有不同时，应在报价文件中特别说明，否则视为报价人接受本询价函的所有要求。报价人存在弄虚作假行为的，将依法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

联系人：

联系人方式：

                                                                         报价人盖章

报价时间：

